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超募资金使用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广发证券”）作为广州

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森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业务

规则，就迪森股份使用超募资金 4,900 万元建设生物质能供热项目进行了核查，

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迪森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682 号文核准，迪森股份向社会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488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3.95 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48,657.6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5,518.304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 43,139.296 万元，超募资金为 20,837.296 万元。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4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广会所验字[2012]第 10000330335

号《验资报告》。迪森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已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及《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并对上述募

集资金进行了专项存储管理。 

二、迪森股份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 

1、2012 年 8 月 3 日，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使用 4,000 万超募资金偿还银行借款，已实施完毕；

使用 12,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含 8,000 万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为六个月，即 2012 年 8 月 3 日至 2013 年 2 月 2 日，2013 年 2 月 1 日，

公司已将合计 12,000 万元资金归还至相关募集资金专户。 

2、2012 年 8 月 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

部分募集资金转存为定期存款的议案》、《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

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其中，“太仓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工程建设项目”专

户定期存款金额为 9,000 万元，“广州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工程技术改造项目”

及“超募资金专户”中的闲置资金转为智能定期存款；公司子公司苏州迪森以募

集资金置换部分预先投入“太仓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工程建设项目”的自筹资

金，置换资金金额为 538.874 万元。上述计划已实施完毕。 

3、2012 年 10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使用超募资金建设生态油工业示范项目的议案》，使用 3,165 万元超募资金

建设生态油工业示范项目，该项目正在实施中。 

4、2013 年 3 月 5 日，公司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使用 12,000 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含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六个月，即 2013

年 3 月 5 日至 2013 年 9 月 4 日。2013 年 9 月 4 日，公司已将合计 12,000 万元资

金归还至相关募集资金专户。 

5、2013 年 9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使用 9,000 万元超募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六个月，2014 年 3 月 21 日、3 月 24 日，公司已将

合计 9,000 万元资金归还至相关募集资金专户。 

6、2014 年 4 月 1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亦发表了同意意见。 

三、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2014 年 5 月 9 日，迪森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计通过了《关于拟

使用超募资金建设生物质能供热项目的议案》，计划使用超募资金 4,900 万元用

于建设生物质能供热项目。生物质能供热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生物质能供热项目 

实施地点：客户项目现场 

实施主体：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公司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或

控股子公司，其中以子公司为实施主体的项目，公司将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出

资或增资，待子公司注册或增资完成后，对生物质能供热项目进行投资。 

投资总额：4,900 万元人民币，计划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中“其

他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项目投资建设周期：12 个月 

（二）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是抓住行业发展机遇，做大做强的需要 

目前，公司所处的行业为生物质能源行业，属于国家鼓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公司将生物质燃料等新型清洁能源应用于工业锅炉、工业窑炉领域，因此所处的

行业为生物质能源行业中的生物质能供热细分行业。该行业起步较晚，目前竞争

较为缓和。未来几年是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随着工业企业对清洁、低

碳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我国生物质能供热行业进入快速发展的关键期。公司需

分发挥现有的系统集成优势、行业先发优势、商业模式优势等竞争优势做大做强

现有业务，通过实施该募投项目，巩固公司行业领先地位。 

（2）是实施公司“精品化”和“大型化”路线的需要 

上市后，为提高经营抗风险能力，公司在开拓市场时，提高了热能运营服务

项目的选择标准，倾向于选择资金实力强、信用程度高、发展前景好、蒸汽或热

力用量多的优质大型企业，走“精品项目”和“大型化”路线。2013 年度，公

司新签了包括徐记食品、联业织染、肇庆工业园、权盛陶瓷、荔森纸业等项目在

内的热能运营服务合同，未来也将不断有满足公司要求的热能服务订单释放，为

加快生物质能供热项目工程建设，尽快实现项目经济效益，利用部分超募资金建

设生物质能供热项目具有充分必要性。 

2、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公司已拥有全面的项目系统集成能力 

公司自成立至今，一直从事与热能技术相关的业务，在该领域有深厚的技术



 

积累。目前，公司的主要市场是广大工业锅炉与窑炉用户，客户能源需求差异化

大，这对热能服务商提出了较高要求。公司依据其长时间积累到的设计、工程、

运行经验，能够为不同的客户量身定做全面的能源替代解决方案，在热能运行装

置的非标化设计、环保设施的配套、工程安装、生物质燃料的经济性采购与配送

等环节全面领先于同行业其他企业，并能够为客户提供持续稳定、节能环保的热

能服务，为公司在生物质供热运营等新型清洁能源领域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

础。 

（2）示范项目众多，行业先发优势明显 

截至目前，公司热能服务的客户群体已涉及造纸、钢铁、建材、纺织、医药

化工、食品饮料等多个行业。公司众多项目在多个行业的稳定运行，形成了良好

的示范效应，并逐渐形成了行业先发优势。2013 年 11 月 15 日，国家能源局印

发《生物质能供热应用典型项目汇编》（国能综新能【2013】598 号），公司红塔

项目、可口可乐项目、珠江啤酒项目、丽珠制药项目、比克电池项目、顺德彩辉

项目、佛塑项目、中华铅笔项目等 11 个项目位列其中，示范和先发优势明显。 

（3）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近年来，国家出台多项政策支持生物质能供热产业发展。2012 年 7 月 9 日，

国务院印发《“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到 2015 年，新能

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提高到 4.5%，减少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4 亿吨以上。其

中，固体成型生物质燃料年利用量达到 1,000 万吨，生物液体燃料年利用量达到

500 万吨，生物燃气年利用量达到 300 亿立方米。逐步完善生物燃料、能源化利

用农林废弃物的激励政策及市场流通机制，到 2020 年，固体成型燃料年利用量

达到 2,000 万吨，生物液体燃料年利用量达到 1,200 万吨，生物燃气年利用量达

到 500 亿立方米。 

2013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 号），

明确限制燃煤等高污染燃料的使用，加快调整能源结构，推动清洁能源替代利用，

减少污染物排放，并提出要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到 2017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

重提高到 13%。 

2014 年 3 月 14 日，环保部、国家能源局、商务部联合下发《关于实施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中国生物质颗粒燃料示范项目有关问题的通知》（环办【2014】



 

28 号），要求协同推动工业炉窑使用生物质能替代化石能源，完善环境排放标准

体系和项目运行模式，并加强示范项目监督管理。 

（三）项目建设方案 

项目计划在客户现场投资建设生物质能供热项目工程。项目预计总投资为

4,900 万元，拟使用首次公开发行所募“其他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即超募资金），全部为固定资产投资，包括生物质锅炉、生物质气化炉、辅机

设备及相关工程的建设费用。 

本项目计划建设时间为 2014 年 5 月 10 日至 2015 年 5 月 10 日，建设周期为

12 个月。 

（四）项目经济效益 

本项目投资额为 4,900 万元，项目建设期 12 个月，预计 2015 年 5 月可以投

入运营，投产后第一年达产率为 80%，预计第二年后可全面达产。目前公司生物

质能供热项目合作期限一般为 10 年以上或长期合作。全面达产后，公司预计年

新增营业收入 7,000 万元，预计年均可实现净利润 1,200 万元。 

由此可见，本项目具有良好的财务经济效益，各项财务评价指标较好，具有

一定的抗风险能力。本项目在财务上是可行的。 

（五）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审议情况 

2014 年 5 月 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超募资金

使用计划，根据《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

的相关规定，本次实际使用超募资金金额未达到 5,000 万元人民币，无需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合理性、合规性和必要性发表了明

确同意意见。 

三、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并由独立董事发表

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全部用于主营业务，未用于开展证券投资、委托

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等，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且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也不存在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符合公司战略，具有其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本保荐机构同意迪森股份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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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签名）：                              

                      胡军              叶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2014 年 5 月 9 日 




